
烷 , 用热解吸后 , 取样 1 ml注入气相色谱仪氢火焰

离子化检测器测定。实验证明活性炭管对二氯乙烷 、

三氯甲烷毒物的吸附效果良好 , 方法的重现性好 , 不

同浓度的相对标准偏差均在 10%以内;平均解吸效

率在 80%以上;方法的最低检测浓度能满足工作需

要;穿透容量等技术指标的试验结果同标准方法。空

气中二氯乙烷 、 三氯甲烷在本方法条件下可同时测

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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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职业病诊断工作的几点体会

尚波 ,傅恩惠

(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, 山东 淄博　255067)

　　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 (以下简称 《职业病

防治法》)及相关配套法规 、 文件和标准颁布实施以来 , 在保

护劳动者身体健康 , 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等方

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随着我国劳动保障体系的建立和逐步

完善以及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 , 职业病诊断工作越来

越受到社会的关注。 现就在职业病诊断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

际问题 , 浅谈几点体会 , 供同仁参考。

1　诊断职业病 , 首先要有确凿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 , 符

合职业病发病的一般规律

许多职业病 , 尤其是慢性职业病 , 临床表现大多没有特

异性 , 如果接诊医师不了解职业病诊断基本知识 , 很容易发

生漏诊 、 误诊。

作为职业病诊断机构和职业病医师, 对于职业病的诊断首先

必须充分掌握患者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。用人单位应提供患者

详实的职业史资料 (包括职业史 、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、 上岗

前和在岗期间的健康监护资料以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测资料

等);主治医师应到用人单位现场进行患者职业病危害接触情况

以及同环境其他工作人员职业病发病情况调查。

在用人单位不提供或不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的资料时,

可采取以下工作程序:首先上报卫生行政部门 , 建议由卫生监督

机构到用人单位进行调查取证;同时要求患者提供自述材料以及

2名以上同事的证明材料 (证明患者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确

凿)。此外, 患者临床表现符合职业病的发病规律和特点, 结合

实验室检查结果即可下相应的职业病诊断结论。

剂量-效应关系也是诊断的重要依据 , 故在诊断职业病

时 , 用人单位应提供相应年度的职业卫生监测资料。但有些

用人单位由于职业安全意识淡薄 , 平时不配合疾病预防控制

部门进行职业卫生检测工作 , 无法提供相关资料 , 在职业病

诊断时 , 亦无法举证对自己有利的证据。

2　职业病诊断是一项政策性 、 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, 必须按照

有关法律 、 法规和程序进行

·短篇报道·
为规范职业病诊断工作 , 我院成立了职业病诊断工作领

导小组 , 负责职业病诊断的行政管理 , 对职业病诊断是否符

合法律 、 法规的有关程序进行审查和监督管理;相关诊断组 ,

如:尘肺诊断组 、 职业中毒和其他职业病诊断组负责诊断方

面的技术工作和职业病报告工作;职业病预审组负责对接触

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健康监护及资料审阅和分析工

作 , 并对查体异常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(复查或住院医学观

察)。各诊断组 、 预审组人员均应具备相应资质。

坚持集体诊断原则 , 每月一次 , 特殊情况 , 可随时诊断 ,

各诊断组秘书提前将诊断的有关资料准备好。诊断中要求每

个诊断组成员发表自己的意见 , 做好讨论记录。意见不统一

时 , 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诊断。

对于新诊病人 , 我们主张住院医学观察后再诊断 , 不赞成门

诊诊断。其原因一是门诊诊断可能会出现冒名顶替的现象;二是

有些疑似职业病人 , 通过住院治疗可以排除非职业病。

3　严格按照 《职业病诊断名词术语》 描述诊断

在 《职业病防治法 》 颁布实施前 , 职业病诊断名词术语

的使用较为混乱。现在职业病防治工作已经纳入法制化轨道 ,

故诊断术语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 , 应做到科学 、 准确 、 规范 、

统一 , 并严格按照 《职业病诊断名词术语 》 (GBZ/T157—

2002)进行。对于个别急性职业中毒病人 , 经过认真调查分

析仍不能明确毒物的品种或不能查找到毒物的详细资料时 ,

可在排除其他致病因素的情况下 , 根据毒物损害的靶器官作

出相应的诊断结论。

4　作出职业病诊断结论后 , 应告知用人单位和职业病患者相

应的权利和义务

职业病诊断结论作出后 , 并不意味着职业病诊断工作的

结束 , 除进行职业病报告和职业病诊断资料的整理归档外 ,

还要告知职业病患者和用人单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, 以使职

业病的鉴定 、 工伤认定评残 、 工伤待遇等问题得到及时落实。

自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颁布实施至 2007年上半年 , 我院共

诊断各类职业病人 1027人 , 其中提出鉴定申请的 2人 , 经鉴

定均维持原诊断结论 。几年来 , 没有因职业病诊断而发生纠

纷现象 , 考虑主要因为在职业病诊断上严格按照 《职业病防

治法》 、 《职业病诊断和鉴定管理办法》 等法律法规及工作程

序开展工作的结果。对此 , 在今后的职业病诊断工作中一定

要坚持下去并逐步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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